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 许多消
费者选择游泳这项运动， 一方面
可以在水中享受清凉， 另一方面
还可以塑身修型， 真可谓是一举
多得。 近日， 延庆工商分局香水
园工商所接到一起关于游泳卡过
期的投诉， 最终帮助消费者张女
士挽回了损失。

典型案例：
去年， 消费者张女士在延庆

某游泳馆办理了一张计次游泳
卡， 因为没什么时间， 夏天过去
之后还剩余6次未使用。 今年7月
份， 张女士来到游泳馆， 打算将
未用完的次数使用， 但没想到商
家以游泳卡过期为由， 拒绝让张
女士在游泳馆游泳。 无奈之下，
张女士来到香水园工商所进行投
诉， 工商干部在了解到张女士的
情况后， 立刻到游泳馆开展调解
工作， 经执法人员了解， 虽然商
家设置了一些告知制度， 但其计
次卡作为格式合同， 存在着有效
期告知欠缺， 服务期限提示欠缺
的缺陷。 通过调解， 最终， 商家
同意补偿给张女士6张游泳票 ，
让张女士可以来游泳馆继续游
泳 ， 张女士对调解结果表示满
意。 双方都对执法人员的调解工
作称赞有加。

工商提醒：
为了让更多的消费者避免不

必要的损失， 延庆工商分局在此
提示广大消费者， 报名参加游泳
活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 选择证照齐全的正规
游泳中心 。 因为对于游泳馆来
说， 其泳池卫生至关重要， 游泳
馆的卫生设施应定期消毒。 所以
消费者尽量选择证照齐全的游泳
中心或游泳馆， 查看该游泳馆设
备是否齐全 ， 是否配有急救设
备， 求生圈， 最好配有专职救生
员、 医务人员以及处理紧急事故
的设施和药品。

第二， 签订合同协议。 消费
者在决定办卡或进行单次消费
时， 最好提前签订合同或协议 ，
仔细查看合同中是否明确标有游
泳馆的责任义务等内容， 如果需
要办理会员卡， 消费者要询问好
关于退卡或出现问题时的赔偿情
况， 确保签订合同前沟通详尽。

第三， 留存发票收据。 消费
者在交款后， 一定要留存好相关
的发票和收据 ， 确保出现问题
时 ， 可以及时通过票据进行维
权。 另外， 消费者在游泳时应该
注意， 在换好游泳服装后， 要将
自己的衣服 、 物品在保管箱锁
好， 注意财物安全。

游泳卡过期无法使用
工商调解客户获赔偿

马延景

【法律咨询台】

专题【维权】10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txy@126.com│校对 李亚楠 │美术编辑王巍│本版编辑 周卫法│２０15年 7月 22日·星期三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谎称违纪打算赶走两次签约员工

单位违法被判签无固定期合同

《劳动合同法》 规定 ， 单位
与员工连续订立两次固定期限劳
动合同， 第二次合同到期后员工
继续在原单位工作的需签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 而肖文琦遇到
的情况比较特别， 单位在其继续
工作两个月后才提出终止。 她不
同意， 单位就以旷工为由来解除
她的劳动关系， 本案经过一裁二
审， 最终以单位彻底败诉收场。

“这一折腾 ， 社区服务中心
不得不让我继续上班。” 肖文琦7
月19日告诉记者： “尽管它可能
会给我 ‘穿小鞋’、 ‘挑毛病’，
但立得正 、 行得正 ， 我不怕刁
难！”

连签两次劳动合同
竟被要求劳务派遣

“作为女性 ， 我已经快40岁
了， 再出去找工作不容易。” 肖
文琦说 ： “我学的是计算机专
业， 2010年入职到海淀这家社会
服务中心。”

记者看到， 她与中心签订的
两份劳动合同期限分别是： 2010
年12月1日至2011年12月31日和
2012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
日。 合同约定其工作岗位是服务
中心网络信息员， 基本工资为本
市最低工资。

“我是外地人 ， 能够在北京
找份工作不容易。 因此， 入职后
我一直兢兢业业工作， 从未出现
过差错。” 肖文琦说， 第一个劳
动合同到期后， 服务中心很顺利
地与我续签了第二份劳动合同，
但这一次出了岔子。

“2013年12月25日 ， 服务中
心非正式通知我说， 你的合同将
要到期， 如果要签的话， 得尽快
跟劳务派遣公司签， 晚了怕耽误
上保险。” 肖文琦说， 服务中心
对此的解释是： 根据上级主管单
位关于减少劳动合同工的指导意
见， 她如要继续在该单位工作，
需要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再通过劳务派遣方式派驻该
单位工作。 而她向上级单位询问
此事， 不仅未得到确认， 连大门
都进不去。

“如果是公开的 、 合法的举
措， 有正式的文件、 政策， 服务
中心和上级单位为什么不大大方
方让我看呢？ 如果确有这样的规
定， 我可以自动离职走人。” 肖
文琦说， 就这样我未离开单位，
并与中心领导交涉， 中心也继续
为我发工资、 缴社保。

岂料 ， 去年3月底 ， 中心竟
以旷工为由 ， 要解除其劳动关
系。

员工认为单位违法
单位反称员工违纪

“我知道 《劳动合同法 》 明
文规定， 劳动者连续签订两次劳
动合同之后， 继续在原单位工作
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可

中心竟让我改成劳务派遣， 继续
从事原来的工作， 这不是故意违
反法律规定吗？” 肖文琦说， 被
谈话后她一方面向上级核实相关
政策规定， 一方面与中心领导交
涉。

“2014年1月至2月份 ， 服务
中心继续让我上班， 并按时发工
资缴社保。” 肖文琦说。

对此， 服务中心称： 合同到
期后， 肖文琦始终不肯离职， 单
位本着妥善解决问题的态度， 在
春节前后继续安抚她的情绪， 并
应其要求， 在2014年2月为其缴
纳了2014年1月 、 2月的社会保
险， 但自2014年3月开始 ， 肖文
琦始终未来单位。

肖文琦回忆说 ， 2014年2月
13日之后， 中心何副主任明确向
其告知 ， 根据上级主管单位要
求， 如要继续在中心工作， 需要
通过劳务派遣的方式。 因其不同
意这种用工方式， 在当年2月28
日单位向其告知 “不与劳务派遣
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就不用来上班
了” 后， 她办理了工作交接， 之
后， 未再到岗工作。

“我认为服务中心的做法违
反劳动法律法规， 属违法解除劳
动关系。 但服务中心反咬一口，
说是未来单位上班属于旷工， 构
成严重违纪， 应当以此来解除我
的劳动关系。” 肖文琦说。

该中心负责人也向记者证
实， 单位确实从2014年3月26日
开始， 通过电话、 短信、 快递、
登报方式告知肖文琦双方解除劳
动合同关系， 理由是旷工。

员工申请仲裁在先
不应适用旷工解职

为证明服务中心所述属实 ，
何副主任向记者展示了相关通知
内容， 即2014年3月26日的短信、
电话， 3月27日信件邮寄证明和3
月28日的登报公告， 以证明肖文
琦因旷工被解除劳动关系， 且自
2014年3月26日生效。

短信内容为 “肖文琦， 你多
日旷工， 单位通知你解除劳动关
系。 社区服务中心”； 含有 “因
未 到 岗 上 班 ， 单 位 通 知 解 除
劳 动 关系 ” 内容的电话录音 ；
邮件签收短信； 视频资料； 内容
为 “肖文琦： 你已旷工多日， 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 现单位向你提
出解除劳动关系”， 落款时间为
2014年3月28日 ， 登载在报纸上
的通告。

肖文琦认可收到上述内容的
短信， 并接到上述内容的电话，
但不清楚发短信及打电话人是
谁。 肖文琦认可快递中载明的地
址为其家庭住址， 但称未收到上
述快递。 但她不认可其他证据真
实性， 不认可存在旷工， 不认可
服务中心曾做出解除通知。

仲裁委受理肖文琦的申请后
裁决： 确认双方自2010年11月27
日起至今存在劳动关系， 服务中

心支付肖文琦2014年1月 1日至
2014年2月28日期间未续订无固
定期限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
2800元， 双方协商订立无固定期
限劳动合同。

服务中心不同意裁决诉至法
院。 请求确认双方劳动合同关系
已于2014年3月26日解除 ， 判令
服务中心无需向肖文琦支付二倍
工资差额2800元， 判令双方不订
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肖文琦
则变更请求为： 确认双方于2014
年1月1日起已建立无固定期限劳
动关系。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双方签
有两次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劳动
合同到期后， 服务中心要求肖文
琦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劳动合
同， 肖文琦对此不同意， 双方在
协商未果的情况下， 肖文琦工作
至2014年2月28日， 并于2014年3
月3日向仲裁委申请仲裁， 此后，
未向单位继续提供劳动。

一审法院认为， 服务中心主
张于2014年3月26日至28日期间
向肖文琦以各种方式发出解除劳
动关系通知， 而上述期间正是双
方就签订劳动合同等问题产生争
议而处于仲裁委处理阶段， 并非
肖文琦无故旷工， 因此， 服务中
心以肖文琦旷工为由解除双方劳
动关系于法无据， 法院对此不予
支持， 而对于肖文琦要求存续劳
动关系的主张予以支持。

鉴于双方已符合订立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的条件， 现肖文琦
要求确认双方于2014年1月1日起
已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关系的主
张于法有据， 法院予以支持。 因
服务中心未与肖文琦签订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 依法应向肖文琦
支付2014年1月1日至2月28日期
间未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二
倍工资差额2800元。

上诉改口未说派遣
二审认定合同存续

服务中心不服一审判决提起
上诉， 请求改判双方劳动关系于
2014年3月26日解除 。 同时改口
称： 用人单位从未要求劳动者与
派遣单位签约， 其已告知肖文琦
合同到期后不再与其续签 。 其
二， 劳动合同到期后， 劳动者故
意制造劳动关系存续的假象， 肖
文琦在2014年1月1日至2月28日
并未向单位提供劳动； 其三， 劳
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岗位
本身和工作环境上都不允许肖文
琦继续工作。

服务中心还提交 《北京市社
会保险费补缴明细表》， 用以证
明其在2014年1月已经停止为肖
文琦缴纳社会保险， 经肖文琦要
求才补缴的社会保险， 双方的劳
动关系在2013年1月合同到期时
已经终止。

二审法院认为： 双方在是否
与劳务派遣单位签订合同协商未
果的情况下， 肖文琦继续在单位
工作。 在仲裁处理期间单位以多
种方式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并称
员工为无故旷工， 而此并非无故
旷工， 更暴露出单位作出的解除
劳动合同决定的送达程序存在瑕
疵。 此外， 服务中心提交 《北京
市社会保险费补缴明细表》， 用
以证明因劳动合同到期终止停缴
肖文琦的社保， 而该证据恰恰证
明双方劳动关系继续依然存续，
并不能证明双方劳动关系已经解
除。

故此， 服务中心的主张依据
不足， 对其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鉴于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 适
用法律正确， 裁决驳回上诉， 维
持原判。


